
○○○管理委員會 函  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 

承辦人：_____________ 

電話:_________________ 

傳真：_______________ 

電子信箱：__________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 

發文日期： 
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    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社區評選企劃書各一式 

 

 

主旨：檢送本社區(○○○)參選 110 年台中樂居金獎資料，詳附件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依 110 年台中樂居金獎評選計畫書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

副本：○○○管理委員會 

  

附件 1 



110 年台中樂居金獎報名表                   參賽編號：_____________ 

基

本

資

料 

公寓大廈名稱  
申請日期 

 

地址  
統一編號 

 

連絡人  

使用執

照號碼 

 

連絡電話  

起造人  

管理維護公司名稱  
登記證有效期限     年   月   日 

戶數 
 

管理服務人員姓名  
認可證有效期限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任委員 

(或管理負責人) 

 

電

話 

 

管理委

員會簽

章 

 

參

選

類

組 

□小樂新生組【120 戶以下並於民國 103 年 5 月 18 日至 107 年 5 月 17 日間取得使用執照者】 

□大樂新生組【120 戶以上並於民國 103 年 5 月 18 日至 107 年 5 月 17 日間取得使用執照者】 

□小樂青壯組【120 戶以下並於民國 95 年 5 月 18 日至 103 年 5 月 17 日間取得使用執照者】 

□大樂青壯組【120 戶以上並於民國 95 年 5 月 18 日至 103 年 5 月 17 日間取得使用執照者】 

□風華永樂組【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以前取得使用執照者】 

推 

薦 

□推薦起造人參與社區營運促進獎之評選活動 

□推薦管理維護公司 / □推薦管理服務人參與暖心管理服務獎之評選活動 

樂居特色獎志願序 
倘有獎項同分，請填上最想獲得獎項之志願序數字： 

(___)管理維護獎(___)友善設施獎(___)社區營造獎(___)社區綠化獎(___)節能減碳獎 

如何得知本活動 

□宣傳海報/影片 

□本處處網/臉書 

□樂居金官網 

□管理維護公司/管理服務人轉知 

□說明會/參訪活動 

□繪畫競賽/線上導讀/集點活動 

□Line@生活圈 

□其他(請填寫)： 

參選應檢附文件 
檢查欄(請社區

自行勾選) 

公文 1.公文一只 (毋須裝訂於評選企劃書內) □有  □無 

評選企

劃書 

1.報名表 □有  □無 

2.同意書 □有  □無 

3.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(無須檢附名冊)  □有  □無 

4.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 □有  □無 

5.最近一次組織改選核備函 □有  □無 

6.委任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之有效登記證影本 (無委任管理維護公司則免附) □有  □無 

7.服務於社區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之有效認可證影本 (無委任管理服務人員則免附) □有  □無 

8. 109 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影本 (無需申報則免附) □有  □無 

9. 109 年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 (可於 110 年 8 月 16 日前繳交) □有  □無 

10.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合格證明 (無需申報則免附) □有  □無 

11.樂居社區評比項目自評表 □有  □無 

12.經社區推薦獎項自評表 (無推薦則免附) □有  □無 

13.現任委員會組織編制及名冊 □有  □無 

14.近 2 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開會通知單及議程 □有  □無 

15.近 2 次公告之財務報表 □有  □無 

16.社區特色說明 □有  □無 

電子檔 評選企劃書、第一階段簡報、第一階段簡報說明錄影檔 □有  □無 

印 

印 

附件 2 

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附件 3 



 樂居社區評比主題及項目自評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4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經社區推薦獎項自評表 (未推薦者無需填寫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5 


